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信息登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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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写说明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A列【序号】：填写10位以内数字

	B列【省份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C列【市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D列【县（区）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E列【所属行业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F列【产品种类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G列【产品编号】：按“省（区、市）代码-行业字母缩写（Z\X\Y）-年度-数字格式”编制，如北京市种植业2014年第1号，即BJ-Z-14-0001，复查换证的在末位加“F”

	Q列【生产规模】：填写10位以内数字

	R列【生产规模单位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S列【年产量（吨）】：填写10位以内数字

	T列【年总销售量（吨）】：填写10位以内数字

	U列【产品年销售额(万元)】：填写10位以内数字

	V列【产地证书编号】：按农市发[2003]11号文件关于产地证书编号办法，以WNCR开头，格式如：WNCR－XXXX－XXXXX，例：WNCR－BJ07－00031。

	X列【备注】：非14类产品申报不填，14类产品申报如不使用标志须填“不用标”

	Y列【申报类型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Z列【原产品证书编号】：申报类型为复查换证的必须填写，其他不需要填写

	AA列【单位性质】：从下拉框中选择

	AB列【带动农户数（户）】：填写10位以内数字

	AC列【国家级龙头企业】：是国家级龙头企业的选择“是”，不是则空白

	AD列【省级龙头企业】：是省级龙头企业的选择“是”，不是则空白

	AE列【市级龙头企业】：是市级龙头企业的选择“是”，不是则空白

	AF列【县级龙头企业】：是县级龙头企业的选择“是”，不是则空白

	注：1.B列【省份】、C列【市】、D列【县（区）】为自动联动，只需选择即可。

    2.E列【所属行业】、F列【产品种类】、H列【产品名称】、R列【生产规模单位】为自动联动，只需选择即可。

    3.没有声明的列以文本格式正常填写。

    4.法人代表、法人电话、传真、带动农户数、备注、龙头企业项目为非必填项，有则填。

    5.14类产品有：稻谷、小麦、大豆、加工原料用玉米、生鲜牛乳、生猪、活牛、活羊、非包装上市的活鱼及贝类、加工原料甜菜、活禽、非包装上市的活虾及鲜海参。

    6.复查换证产品名称统一以农业部2034公告中产品名称为准。对同一产地（同产地证书号）的多个同类产品（同属农业部2034公告中产品名称的），换证时合并为一个产品名称和产品证书编号，产量和生产规模据实累加。因上述原因导致产品名称及产量规模有变化的，需在变更申请表中予以说明，并随申报材料上报。

	系统校验规则：1.申请首次认证、扩项认证、整体认证的，申请人全称、产品名称、产地认定证书编号三项相同的不能重复申报。

              2.产品信息已在申报流程中的不能重复申报。              
3.申请复查换证的，原证书编号必须填写（以WGH开头，例如WGH-13-00041），并且原证书编号能在系统中查到。

              4.获证产品在证书有效期2年以内的不能申请复查换证。


